



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

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

（2024年版）》及适用说明的通知
各设区市文旅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文体局：

《福建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4年版）》及适用说明已经我厅办公会议（厅务会）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自2024年8月12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，原《福建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2年版）》同时废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7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 

抄送：省新闻出版局、版权局、电影局、广播电视局、文物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。
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8日印发
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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